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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职业教育联盟文件

威海职业教育联盟校企合作示范单位、
校企合作先进工作者、校企合作示范项目、

职业教育贡献奖评比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联盟成员单位深度合作，更好地为联盟

发展、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服务，表彰联盟先进成员单位、

先进工作者在推动威海职业教育联盟化办学中做出的突出

贡献，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联盟成立先进表彰评比工作小组，小组成员由

联盟部分理事单位代表、联盟各指导委员会负责人、各专

业建设工作组负责人组成。

第二章 评比年限、参评对象与表彰数量

第三条 联盟校企合作示范单位、校企合作先进工作者、

校企合作示范项目、职业教育贡献奖的评比与奖励工作每

年举行一次，具体评比时间为每年 12 月份，表彰时间为联

盟年会。

第四条 联盟校企合作示范单位评选范围：加入联盟满

一年的企业、行业协会、院校等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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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联盟校企合作先进工作者的评选范围：加入联

盟满一年的企业、行业协会、院校等成员单位的专业技术

人员和管理人员。

第六条 联盟校企合作示范项目的评选范围：当年完成

的由联盟成员间开展合作的各级各类校企合作项目（包括：

现代学徒制、订单培养等校企联合培养人才模式、技术攻

关、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共同开发课程、教材、创新创

业等）。

第七条 联盟职业教育贡献奖的评选范围：加入联盟满

一年的企业、行业协会等非院校成员单位领导或者理事。

第八条 联盟年度校企合作示范单位评奖数量 10 个，

年度校企合作先进工作者评奖数量 20 名，年度校企合作

示范项目评奖数量 10 项，年度职业教育贡献奖评奖数量

2—3 名。

第三章 评比条件

第九条 联盟校企合作示范单位评选条件

（一）支持联盟工作。一年中积极参加联盟秘书处及各

指导委员会会组织的各类活动，支持联盟的建设与发展工

作。

（二）支持职业教育工作。一年中联盟成员企业接收联

盟成员院校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践锻炼，指派专业技术

与管理人员承担专业教学与实践指导，积极参与成员院校

专业、课程、教材、基地等建设工作；联盟成员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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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挥学校与企业的桥梁作用，为成员院校与成员企业

产学合作工作牵线搭桥，并取得良好成效。

（三）校企合作效果显著。在人才联合培养、校内外实

训基地建设（“厂中校”“校中厂”）、科技开发与攻关、培

训鉴定等产学合作工作中，合作项目规模较大、持续时间

较长，并取得良好成效。

第十条 联盟校企合作先进工作者评选条件

（一）思想素质好，作风正派，遵纪守法，在所在单位

工作认真负责；

（二）热心支持联盟建设与发展工作，积极参与开展课

程教学、实践指导、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基地建设、团

队建设、科技创新与技术服务、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等校

企合作工作；

（三）所承担的校企合作项目进展顺利，并取得较大的

成效，在职业教育联盟化办学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十一条 联盟校企合作优秀项目奖评选条件

（一）参与合作项目的主要成员加入联盟满一年；

（二）项目必须是双方正式签约的校企合作项目或联

合申报并获政府部门批准的科技项目；

（三）项目在评选年度内完成并取得较好成效，对联

盟建设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第十二条 联盟职业教育贡献奖评选条件：

热心职业教育事业，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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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学校设立奖学奖教基金 10 万元以上的企业负

责人或个人；

（二）捐赠仪器设备价值 50 万元以上的企业负责人或

个人；

（三）由企业投资在学校建立价值 100 万元以上的生

产线，年开展实训不少于 5000 人时数的企业负责人；

（四）为课程教学提供教学场所，近三年连续接收顶岗

实习或就业学生（含订单班、人才联合培养班）规模较大

的企业负责人或主要参与者；

（五）为学校专业建设作出突出贡献，在获批的省级以

上教学成果奖或精品课程、教学科研项目、重点教材项目

中排名前三，且连续三年任兼职教师、年授课时数在 120

学时以上的行业企业专家。

第四章 评比程序

第十三条 基层推荐。由联盟教育指导委员会、校企合

作指导委员会、招生就业指导委员会根据工作职责，结合

评比条件及联盟各成员单位年度产学研合作开展情况，提

出拟表彰人选与项目，并于每年 11 月底之前上报至联盟秘

书处；联盟各成员单位也可自行确定拟表彰人选与项目，

并于每年 11 月底之前上报至联盟秘书处。

第十四条 联盟秘书处审核并组织先进评比工作小组投

票推荐。联盟秘书处收到推荐材料后，对各被推荐单位、

项目和个人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并组织召开联盟先进评比

工作小组会议，在听取对被推荐单位、项目及个人一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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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实绩的基础上，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提交联盟

常务理事会议审议的建议名单。

第十五条 常务理事会议审定。理事长会议在听取秘书

处汇报的情况下，结合评比限额以及联盟先进评比工作小

组投票结果，研究决定联盟各项先进名单。

第五章 奖励办法

第十六条 获得联盟年度各类先进荣誉的，在联盟年会

上进行表彰。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联盟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